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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函
地址：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
棟4樓
承辦人：黃合禧
電話：02-89956097
電子信箱：zxc4147@wda.gov.tw

受文者：僑務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勞動發攬專字第1140521131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請至附件下載區(https://mdocex.wda.gov.tw/)以文號：1146000036B及認

證碼：BF4D084B22下載附件檔案

主旨：檢送「雇主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工作之資格條件、技術

條件、薪資基本數額及名額上限一覽表」公告1份如附

件，請查照並轉知貴屬單位或會員。

正本：國家發展委員會、內政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僑務委員會、外交
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旅館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民宿協會全國聯合會、台灣醫院協會、社團法人
台灣失能者家庭暨看護雇主國際協會、社團法人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
工會、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顧發展協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就業
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
會、臺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
力仲介協會、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協會、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台北新事
社會服務中心、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社團法人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財
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
會新竹教區(移民及外勞服務中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
會、經濟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中華民國全國工
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工業協進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
合總會、臺中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臺灣商港事業發展協會

副本：勞動部勞動法務司、勞動部電話服務中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法務室、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　　僑務委員會

■■■■■■■■■　　115007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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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第五條第三款至第十三款工作

之資格條件、技術條件、薪資基本數額及名額上限一覽表                                          

產業技術工作                                    

一、製造技術工作 

雇主資格 雇主應符合外國技術人力工作資格及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十五條規定。 

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人數

及聘僱外

國人總人

數 

(一)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不得逾下列比率： 

1、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製造業申請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

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四

十。 

2、屬本辦法第十五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A+ 級行業之申請人

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

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三十五。 

3、屬本辦法第十五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A 級行業之申請人

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

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二十五。 

4、屬本辦法第十五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B 級行業之申請人

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

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二十。 

5、屬本辦法第十五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C 級行業之申請人

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

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十五。 

6、屬本辦法第十五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D 級行業之申請人

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

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十。 

(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定，加計下列人數，

且不得超過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

百分之五十： 

1、申請聘僱及已聘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外國人。

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

者，不計入所聘僱外國人總人數。 

2、申請聘僱及已聘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外國人。 

3、申請聘僱及已聘僱外國技術人力人數。 

(三)雇主依前二款規定申請外國技術人力，最少得聘僱一人。 

(四)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

定，應加計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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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外國人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人數。 

外國人

學、經歷

條件 

應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二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外國人技

術條件 

專業證照 通過以下之一勞動部公告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項目考

試合格，並取得證明： 

1、紙本加列外語學科試題項目(屬製造業領域)： 

(1)一般手工電銲 

(2)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伸臂式 

(3)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機上操作) 

(4)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地面操作) 

(5)氬氣鎢極電銲 

(6)半自動電銲 

(7)堆高機操作 

2、其他僅需通過術科考試，取得成績證明之製造業領

域技能檢定項目： 

(1)冷凍空調裝修 

(2)電器修護 

(3)鑄造 

(4)家具木工 

(5)工業配線 

(6)冷作 

(7)自來水管配管 

(8)鋼筋 

(9)模板 

(10)汽車修護 

(11)熱處理 

(12)重機械修護 

(13)工業電子 

(14)視聽電子 

(15)化學 

(16)鍋爐操作 

(17)變壓器裝修 

(18)工業儀器 

(19)配電線路裝修 

(20)測量 

(21)女裝 

(22)石油化學 

(23)農業機械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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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陶瓷－石膏模 

(25)移動式起重機操作 

(26)人字臂起重桿操作 

(27)升降機裝修 

(28)重機械操作 

(29)製鞋 

(30)配電電纜裝修 

(31)油壓 

(32)氣壓 

(33)平版印刷 

(34)食品檢驗分析 

(35)肉製品加工 

(36)中式米食加工 

(37)中式麵食加工 

(38)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 

(39)儀表電子 

(40)電力電子 

(41)數位電子 

(42)電腦軟體應用 

(43)電腦軟體設計 

(44)電腦硬體裝修 

(45)工業用管配管 

(46)氣體燃料導管配管 

(47)化工 

(48)電繡 

(49)機械停車設備裝修 

(50)水產食品加工 

(51)機器腳踏車修護 

(52)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53)汽車車體板金 

(54)特定瓦斯器具裝修 

(55)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56)車輛塗裝 

(57)工程泵(幫浦)類檢修 

(58)用電設備檢驗 

(59)變電設備裝修 

(60)輸電地下電纜裝修 

(61)輸電架空線路裝修 

(62)機電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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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網路架設 

(64)網頁設計 

(65)飛機修護 

(66)銑床 

(67)車床 

(68)模具 

(69)機械加工 

(70)印前製程 

(71)網版製版印刷 

(72)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73)高壓氣體容器操作 

(74)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75)太陽光電設置 

(76)竹編 

(77)陶瓷手拉坯 

(78)金屬成形 

訓練課程 接受下列訓練課程之一，累計時數達八十小時以上，且

取得證明或切結者： 

(一)經濟部或經濟部認定專業認證機構審定之下列訓

練課程： 

1、國內大專校院、勞動部、經濟部辦理之產業升級轉

型相關專門知識、技術訓練課程。 

2、產業升級轉型相關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職能導

向品質認證課程有關「製造」、「資訊科技」、「科學、

技術、工程、數學」等三個領域課程。 

(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製

造業領域課程。 

(三)雇主辦理之相關專門知識、技術訓練課程，且該

外國人於申請日前曾受該雇主聘僱工作累計達三

年以上。  

實作認定 (一) 雇主應依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實作

認定規範，檢具外國人具備外國技術人力條件之證

明(包括書面證明及實作影片)，向所屬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申請實作認定。 

(二)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並出具實作認

定證明。 

(三)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審查時，得視需要進行

實地查核。 

薪資基本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五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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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額 

不受資格

條件限制

之薪資數

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達新臺幣三萬七千元以上者，不受專業證

照、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等技術條件之限制。 

二、營造技術工作 

雇主資格 雇主應符合本辦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或第二十二條規定。 

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人數

及聘僱外

國人總人

數 

(一)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本辦法第十六條或第十七條

工作者： 

1、雇主申請聘僱從事營造技術工作外國人總人數，不得逾依工程
經費法人力需求模式計算所得人數百分之五。但公共工程有下
列情事之一，分別依各該款規定計算之： 

(1)經依本辦法第十八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分級指標及公式
計算總分達八十分以上，並依其總分乘以千分之四核算核配
比率之百分之二十五。 

(2)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比率之百分之二十

五。 
2、申請聘僱從事營造工作外國人總人數之認定，加計下列人數，
且不得超過工程經費法人力需求模式計算所得人數百分之五
十。但經行政院核定增加外國人核配比率者，不在此限。 
(1)申請聘僱及已聘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外國人。但

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者，不
計入所聘僱外國人總人數。 

(2)申請聘僱及已聘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外國人。 
(3)申請聘僱及已聘僱外國技術人力人數。 

(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第二十二條工作者： 

1、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
二個月之前一年參加勞工保險之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
七點五。 

2、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定，加計下列人數後，不得
超過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
五十： 
(1)申請聘僱及已聘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外國人。但

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者，不
計入所聘僱外國人總人數。 

(2)申請聘僱及已聘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外國人。 
(3)申請聘僱及已聘僱外國技術人力人數。 

3、前二目雇主僱用員工人數不予列計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申
請之人數。 

(三)雇主依前二款規定申請外國技術人力，最少得聘僱一人。 

(四)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

定，應加計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

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人數。 

外國人 應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二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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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條件 

外國人技

術條件 

專業證照 具下列證明之一： 
1、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結
業證(明)書、職業安全管理師結業證書或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員結業證書。 

2、取得與營造業有關之下列技術士證： 
(1) 一般手工電銲 
(2) 半自動電銲 
(3) 氬氣鎢極電銲 
(4) 測量 
(5) 建築塗裝 
(6) 鋼筋 
(7) 模板 

(8) 混凝土 
(9) 造園景觀 
(10) 園藝 

(11) 營建防水 
(12) 泥水 
(13) 家具木工 
(14) 門窗木工 
(15) 建築工程管理 
(16) 建築物室內設計 
(17)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 
(18) 裝潢木工 
(19) 營造工程管理 

(20) 地錨 
(21) 鋼管施工架 
(22) 金屬帷幕牆 
(23) 建築製圖應用 
(24)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25)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 
(26) 重機械操作 
(27)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28) 堆高機操作 
(29) 職業安全管理 
(30) 職業衛生管理 
(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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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 接受下列訓練之一： 

1、營造業者自行辦理專業訓練課程累計時數達八十小

時以上，並經營造公會認證。 

2、以下訓練課程累計時數達八十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 

(1)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造業工地主任職能訓練課
程」。 

(2)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
班」。 

(3)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管理師教育訓
練課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教育訓練課程」。 

實作認定 無 

薪資基本

數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五千元整。 

不受資格

條件限制

之薪資數

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達新臺幣三萬七千元以上者，不受專業證

照、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等資技術條件之限制。 

三、海洋漁撈技術工作 

雇主資格 雇主應符合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人數

及聘僱外

國人總人

數 

(一)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海洋漁撈技術工作總人數，不得

超過漁業執照所載船員人數，扣除船員出海最低員額人數(若

出海船員數較高於出海最低出海員額者，應列計出海船員數)

後之百分之二十五。 

(二)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箱網養殖工作，依漁業權執照或

入漁證明所載養殖面積，每二分之一公頃得聘僱外國技術人

力一人。 

(三)雇主依前款規定申請外國技術人力，最少得聘僱一人。 

(四)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

定，應加計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

止外國人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人數。 

外國人

學、經歷

條件 

應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二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外國人技

術條件 

專業證照 無 

訓練課程 接受漁船幹部船員專業訓練累計時數達八十小時，並

領有結業證書。 

實作認定 無 

薪資基本

數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五千元整。 

不受資格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達新臺幣三萬七千元以上者，不受專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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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限制

之薪資數

額 

照、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等技術資格條件之限制。 

四、屠宰技術工作 

雇主資格 雇主應符合本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人數

及聘僱外

國人總人

數 

(一)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

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參加勞工保險之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

百分之六點二五。 

(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定，加計下列人數，

且不得超過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

百分之五十： 

1、申請聘僱及已聘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外國人。但經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者，不計
入所聘僱外國人總人數。 

2、申請聘僱及已聘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外國人。 
3、申請聘僱及已聘僱外國技術人力人數。 

(三)雇主依前二款規定申請外國技術人力，最少得聘僱一人。 

(四)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

定，應加計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

止外國人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人數。 

外國人

學、經歷

條件 

應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二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外國人技

術條件 

專業證照 於農業部辦理之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制系統實施及

驗證作業認證合格之屠宰場內，擔任肉品衛生安全管

制小組成員，且領有證明。 

訓練課程 接受下列訓練課程之一，累計時數達八十小時以上，且
取得證明或切結者： 
(一)農業部審定之管理相關訓練課程。 
(二)雇主辦理之技術訓練課程，且該外國人於申請日前

曾受該雇主聘僱工作累計達三年以上。 

實作認定 無 

薪資基本

數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五千元整。 

不受資格

條件限制

之薪資數

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達新臺幣三萬七千元以上者，不受專業證

照、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等技術條件之限制。 

五、外展農務技術工作 

雇主資格 雇主應符合本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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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人數

及聘僱外

國人總人

數 

(一)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數總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

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參加勞工保險之僱用員工平均人數

之百分之二十五。 

(二)雇主依前款規定申請外國技術人力，最少得聘僱一人。 

(三)依第一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定，應加計

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止外國人招

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人數。 

外國人

學、經歷

條件 

應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二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外國人技

術條件 

專業證照 通過農業技術條件考試合格，並取得中央或地方農業

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 

訓練課程 接受中央或地方農業主管機關或其委託大專校院、產

業公協會辦理專業技術課程累計時數達八十小時以

上，並取得證明或切結。 

實作認定 無 

薪資基本

數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五千元整。 

不受資格

條件限制

之薪資數

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達新臺幣三萬七千元以上者，不受專業證

照、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等技術條件之限制。 

六、農、林、牧或養殖漁業技術工作 

雇主資格 (一)農糧

工作 

1、蔬菜 雇主經營蔬菜栽培，從事生產管理、採收及

理集貨包裝等工作，其實際生產規模達一公

頃以上，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符

合下列資格之一： 

(1)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農
民或農民團體。 

(2) 具備蔬菜產業經營事實之事業單位。 

2、花卉 雇主經營觀賞用花卉栽培，從事生產管理、

園區清潔、採收及理集貨包裝等工作，其實

際生產規模達零點五公頃以上，且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農
民或農民團體。 

(2) 具備花卉產業經營事實之事業單位。 
(3) 前點資格認定，雇主倘產業經營含種

苗事業事實者，得檢附種苗業登記
證。 



10 
 

3、種苗 (1) 雇主經營種苗業(水稻育苗除外)，依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規定領有種苗業

登記證，從事蔬菜、果樹、花卉、雜
糧及特用作物之育種、採種及繁殖種
苗等工作，其實際生產規模達零點五
公頃以上，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符合規定者。 

(2) 雇主經營水稻育苗栽培，從事秧苗生
產管理、苗圃、苗土、苗盤及種子等
資材整備、捲秧及供苗出貨等相關工
作，具種苗業登記證且參與水稻三級
繁殖更新有案，合法持有及租用農業
用地實際從事水稻育苗綠化場面積
應達二公頃以上，且近五年於秧苗統

計系統之年平均育秧苗數達二十萬
箱以上，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符合規定者。 

4、果樹 雇主經營果樹栽培，從事生產管理、採收及

理集貨包裝等工作，其實際生產規模達二公

頃以上，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符

合下列資格之一： 

(1)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農
民或農民團體。 

(2) 具備果樹產業經營事實之事業單位。 

5、雜糧 雇主經營雜糧作物栽培，從事生產管理、採

收及理集貨包裝等工作，其實際生產規模達

十公頃以上，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農
民或農民團體。 

(2) 具備雜糧產業經營事實之事業單位。 

6、特用

作物 

雇主經營特用作物栽培，從事生產管理、採

收、初級加工及理集貨包裝等工作，其實際

生產規模達二公頃以上，且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農
民或農民團體。 

(2) 具備特用作物產業經營事實之事業
單位。 

7、設施

農業 

雇主經營設施農業栽培，從事生產管理、採

收及理集貨包裝等工作，其實際生產規模達

零點五公頃以上，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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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或農民團體。 
(2) 具備設施農業經營事實之事業單位。 

8、草皮 雇主經營草皮栽培，從事生產管理、填土、

滾壓、犁捲採收、疊板、包裝及出貨等相關

工作，其實際生產規模須達二公頃以上，且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者： 

(1)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農
民或農民團體。 

(2) 具備草皮產業經營事實之事業單位。 

9、芽菜 雇主經營芽菜栽培，從事生產管理、採收及

理集貨包裝等工作，其實際生產規模須達五

十平方公尺以上或月出貨量達四千公斤以

上，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 

(1)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農
民或農民團體。 

(2) 具備芽菜產業經營事實之事業單位。 

10、食用

菇蕈 

雇主經營設施栽培之食用菇蕈，從事生產管

理、採收、栽培廢料處理及理集貨包裝等工

作，其生產面積須達零點一公頃以上或每期

栽培量達四點五萬包（瓶）以上，且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農

民或農民團體。 
(2) 具備食用菇蕈產業經營事實之事業

單位。 

(二)林業

工作 

雇主經營林業或直接從事育苗(含種子採集)、造林及撫

育、伐木(含造、集材及運材)等工作，且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認定符合以下資格之一： 

(1) 具備林業經營事實之事業單位，並符合下列資
格： 
A、依法登記設立之公司，其營業項目應載有經

營育苗、造林撫育、伐木等業務。 
B、於三年內承包政府機關相關林業工作，且承

包案件至少五件以上。 

(2) 經政府立案核准設立之非營利民間組織、農業企
業機構及私有林主(自然人)，經營森林面積達三
十公頃以上。 

(三)養殖

漁業

工作 

雇主領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

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業權人出具之入漁證明，

且完成當年度或前一年度放養量申報，經中央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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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規定者。 

(四)畜牧

工作 

雇主依畜牧法規定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禽飼養登

記證，飼養牛、羊、馬、豬、鹿、兔、雞、鴨、鵝、

火雞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畜禽，從

事飼養管理、繁殖、擠乳、集蛋、畜牧場環境整理消

毒、廢污處理及再利用、飼料調製、疾病防治及其他

相關體力工作，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

規定者。 

(五)禽畜

糞堆

肥工

作 

雇主領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禽畜糞堆肥場

營運許可證之代處理堆肥場，從事禽畜糞等廢棄物處

理及再利用、操作搬運及其他相關體力工作，且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規定者。 

(六)其他

經中

央主

管機

關會

商中

央目

的事

業主

管機

關指

定之

農、

林、

牧或

養殖

漁業

產業

工作 

雇主經營農、林、牧或養殖漁業產業，經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 

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人數

及聘僱外

國人總人

數 

(一)雇主為具備農民身分之自然人或農民團體，僱用員工人數十

人以下者，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

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二

十五。 

(二)雇主為具備農民身分之自然人或農民團體，僱用員工人數逾

十人者，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

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八點

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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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雇主為具備經營事實之事業單位(包括法人及不具法人資格之

事業單位)，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

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八

點七五。 

(四)雇主依前三款規定申請外國技術人力，最少得聘僱一人。 

(五)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

定，應加計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

止外國人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人數。 

外國人

學、經歷

條件 

應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二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外國人技

術條件 

專業證照 農糧工作: 通過農糧產業技術條件考試合格，並取得

中央或地方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 

訓練課程 接受中央或地方農業主管機關或其委託大專校院、產

業公協會辦理專業技術課程累計時數達八十小時以

上，並取得證明或切結。 

實作認定 無 

薪資基本

數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五千元整。 

不受資格

條件限制

之薪資數

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達新臺幣三萬七千元以上者，不受專業證

照、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等資格條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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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技術工作 

一、機構看護技術工作 

雇主資格 雇主應符合本辦法第三十條規定。 

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人數

及聘僱外

國人總人

數 

(一)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本辦法第三十條第一款工作

者： 

1、以其依法登記之許可業務規模床數每三床聘僱一人，不得超
過本國看護工及護理人員合計人數之百分之二十五。本國看
護工及護理人員人數之計算，應以申請聘僱許可當日該機構
參加勞工保險人數為準。 

2、雇主依前目規定申請外國技術人力，最少得聘僱一人。 

(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本辦法第三十條第二款及第

三款工作者： 

1、以依法登記許可、依法登記或依法登記許可服務規模之床數
每五床聘僱一人，本辦法第三十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機構，不
得超過本國看護工及護理人員合計人數之百分之二十五。第
三十條第二款之醫院，合計不得超過本國看護工人數之百分
之二十五。本國看護工及護理人員人數之計算，應以申請聘僱
許可當日該機構參加勞工保險人數為準。 

2、雇主依前目規定申請外國技術人力，最少得聘僱一人。 

(三)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定，

應加計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止外國

人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人數。 

外國人

學、經歷

條件 

應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二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外國人技

術條件 

繼續教育課

程／補充訓

練課程 

外國技術人力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二)申請前一年接受繼續教育訓練累計時數達二十

小時或二十點以上之證明。 
(三)長照相關科系或完成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

公告之照顧服務員修業課程之副學士學位以上
者。 

語文能力 外國技術人力語文能力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通過教育部華語文能力測驗口語或聽力能力「基
礎級」以上、臺灣台語語言能力認證(口語以及

聽力部分)「基礎級」以上，或臺灣客語能力認證
「基礎級」以上，且取得證明。 

(二)參加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或教育部
核准得自境外招收外國人來臺研習華語之教育
機構所辦理華語文能力訓練達三十六小時以上，
並取得證明者。 

(三)雇主聘僱同一外國人從事機構看護工作或家庭
看護工作滿三年以上，經雇主自評外國人口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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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能力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資格者。 

薪資基本

數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一千元整。 

二、家庭看護技術工作 

雇主資格 雇主應符合本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 

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總人

數及聘僱

外國人總

人數 

(一)同一被看護者已申請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外國

人者，不得重複申請外國技術人力。 

(二)同一被看護者以一人為限。但同一被看護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增加一人： 

1、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記載為植物人。 

2、經醫療專業診斷巴氏量表評為零分，且於六個月內病情無

法改善。 

(三)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

定，應加計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

止外國人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人數。 

外國人

學、經歷

條件 

應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二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外國人技

術條件 

繼續教育課

程／補充訓

練課程 

參加實體補充訓練課程(集中訓練、到宅訓練)，或

於勞動部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網站補充訓練專區，

進行線上數位學習課程累計時數達二十小時以上，

取得補充訓練結業證明。 

語文能力 外國技術人力語文能力應符合下列之一： 
(一)通過教育部華語文能力測驗口語或聽力能力「基

礎級」以上、臺灣台語語言能力認證(口語以及
聽力部分)「基礎級」以上，或臺灣客語能力認證
「基礎級」以上，且取得證明。 

(二)參加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或教育部
核准得自境外招收外國人來臺研習華語之教育
機構所辦理華語文能力訓練達三十六小時以上，
並取得證明者。 

(三)雇主聘僱同一外國人從事機構看護工作或家庭
看護工作滿三年以上，經雇主自評外國人口語表
達能力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資格者。 

薪資基本

數額 

每人每月總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二萬六千元整。 

不受資格

條件限制

之薪資數

額 

每人每月總薪資達新臺幣二萬八千元以上者，不受「繼續教育課

程／補充訓練課程」及「語文能力」資格條件之限制。 

三、多元陪伴照顧服務技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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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資格 雇主應符合本辦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總人

數及聘僱

外國人總

人數 

由試辦服務單位自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外國人名額內自行調整，

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多元陪伴照顧服

務工作之外國人及外國技術人力合計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外國人名額總數。 

外國人

學、經歷

條件 

應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二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外國人技

術條件 

外國技術人力技術條件應符合下列之一： 
(一)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二)申請前一年接受繼續教育訓練、補充訓練或多元陪伴照顧服務
在職訓練二十小時之佐證資料。 

(三)長照相關科系或完成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照顧服務員
修業課程之副學士學位以上者。 

(四)通過教育部華語文能力測驗口語或聽力能力「基礎級」以上、
臺灣台語語言能力認證(口語以及聽力部分)「基礎級」以上，
或臺灣客語能力認證「基礎級」以上，並取得證明。 

(五)參加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或教育部核准得自境外
招收外國人來臺研習華語之教育訓練機構所辦理華語文能力
訓練達三十六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 

(六)經雇主（即本部核定之試辦單位）自評外國人口語表達能力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資格者，即口語表達自評列項六項中至少
應達五項始符合條件。 

薪資基本

數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一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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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宿服務工作與商港碼頭貨物裝卸集散工作 

一、旅宿服務工作 

雇主資格 (一)雇主於境內聘僱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外國技術人力從事旅宿

服務工作應符合本辦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二)雇主依第三十九條規定於境外引進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第

二款於境內聘僱之外國技術人力從事旅宿服務工作應符合本

辦法第四十條第二項規定。 

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人數

及聘僱外

國人總人

數 

(一)雇主依第三十九條規定聘僱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第二款外

國技術人力，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

僱用員工平均人數百分之十。 

(二)雇主申請聘僱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合

計依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第二款外國技術人力人數不得超

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

之三十。 

(三)雇主依前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人數，最少得聘僱一

人。 

(四)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

定，應加計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

止外國人聘僱許可人數。 

外國人

學、經歷

條件 

(一)外國技術人力受雇主於我國境外引進聘僱，應符合第七條第

一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二)外國技術人力受雇主於境內聘僱，應符合第七條第二項所列

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外國人語

文能力 

外國技術人力自我國境外引進受聘僱從事旅宿服務工作，其語文

能力應符合下列之一，但畢業僑外生不在此限： 

(一)華語或英語口語或聽力能力「基礎級 A2」以上語言能力檢

定。 

(二)檢附英語檢定證明者，需於自聘僱日起3年內需通過華語口語

或聽力能力「基礎級 A2」以上語言能力檢定。 

外國人技

術條件 

（一）由雇主於我國境內聘僱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之外國技術人

力，曾接受下列訓練課程之一，累積達八十小時以上，且

取得證明或切結者： 

1、交通部觀光署或其認定之產業公協會辦理之相關專門知

識、技術訓練課程。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專校院辦理之產學合作相關實習課

程。 

（二）由雇主於我國境外聘僱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七條第二項第二

款之外國技術人力，應取得下列規定之一，但畢業僑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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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 

1、曾於我國取得「旅館客房服務」丙級以上檢定通過證

明。 

2、曾受境外指定旅宿服務相關訓練，時數達四十小時以

上。 

3、經海外技能測驗通過者。 

4、申請日前三年內曾來臺於旅宿服務業實習六個月以上，

經實習單位認可者。 

5、取得國外大學旅宿、餐飲、觀光、運動休閒相關科系學

士以上學位，或我國大專校院取得旅宿、餐飲、觀光、

運動休閒相關科系副學士以上學位。 

6、外國人曾於國際連鎖品牌之旅館有二年以上工作或實習

經驗。 

薪資基本

數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二千元整。 

二、商港碼頭貨物裝卸集散工作 

雇主資格 雇主應符合第四十一條規定。 

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人數

及聘僱外

國人總人

數 

(一)雇主依第三十九條規定聘僱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第二款外

國技術人力，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

僱用員工平均人數百分之十。 

(二)雇主申請聘僱境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外國技術人力從事商港

碼頭貨物裝卸集散工作，其僱用人數以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

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三)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

定，應加計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

止外國人聘僱許可人數。 

外國人

學、經歷

資格 

(一)外國技術人力受雇主於我國境外引進聘僱，應符合第七條第

一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二)外國技術人力受雇主於境內聘僱，應符合第七條第二項所列

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外國人語

文能力 

由雇主於我國境外聘僱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七條第二項第二款之外

國技術人力，其語文能力應符合下列之一，但畢業僑外生不在此

限： 

(一)通過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華語或英語之口語或聽力

能力「基礎級 A2」以上語言能力檢定。 

(二)檢附英語檢定證明者，須自聘僱日起三年內需通過華語口語

或聽力能力「基礎級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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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技

術條件 

由雇主於我國境外聘僱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七條第二項第二款之外

國技術人力，其技術條件應符合下列之一，但畢業僑外生不在此

限： 

(一)曾於我國取得「起重機操作」或「機電整合」丙級以上檢定

資格者。 

(二)取得外國大學機電維修相關科系學士以上學位，或我國機電

維修相關科系副學士以上學位。 

(三)曾受起重機操作相關職業安全衛生訓練，時數達三十八小時

以上或經海外技能測驗通過者。 

(四)曾受機電維修相關職業訓練，時數達八十小時以上。 

(五)經海外技能測驗通過者。 

薪資基本

數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九千元整。 

註： 

１、雇主依本表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本辦法第五條第三款至第十三

款規定之工作，本國勞工人數不得為零人。但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自

然人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從事本辦法第五條第九款家庭看護技術工作。 

(2)從事海洋漁撈技術工作且未聘僱本國勞工，並與其合夥人約定漁獲利

益，採比例分配盈餘。 

(3)於所屬農、林、牧或養殖漁業技術工作場所內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且未參

加勞工保險。 

２、雇主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本辦法第五條第三款至第十三款工作，應分別

設立勞工保險證號。 

３、經常性薪資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定義，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

包括本薪與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金；如房租津貼、交通費、膳食費、

水電費、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金及全勤獎金等；若

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不扣除應付所得稅、保

險費及工會會費。 

 


